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为提高我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创新实践活动，

促进研究生将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相结合，根据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管理办

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学院鼓励跨学科、跨学院研究生组成团队申请项目。

第二条 创新实践项目执行期为一年，不得延期结项。项目由研究生院和学院共同负责。

第三条 申报人（含负责人和全部参与人）应为在校全日制非定向一年级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

每个项目组应由不少于三名成员组成，其中，项目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

不能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的申请；项目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项目的申请。

第四条 项目建设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发现、思考和解

决实践问题为目的，以近年来基于中国国情的企业、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或公共管理、法治

建设等的真实素材为基础，着眼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和“两区”建设的整体要求，力

求提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向学院提出申请，学院负责审核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经审核合格的，由学院组织的答辩委员会专家通过现场答辩、评议后按照研究

生院下达的相关指标数确定拟立项名单，并向研究生院推荐，研究生院负责对拟获批的研究

生创新实践项目名单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确定最终名单。

创新实践项目的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

第六条 项目资助内容和金额在项目申报通知中公布，按照学校财务的相关规定合理安

排和使用经费。

第七条 项目的组织实施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负责人状态变更时，项目终止，或按

照顺序变更项目负责人，并补充项目组成员。负责人必须按项目立项申请书中的有关内容和

要求开展研究工作，不得擅自更改。项目负责人的导师应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监督。

第八条 学院对立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通过答辩形式进行。

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团队人员参与情况、项目研究进度、阶段性成果、经费执行情

况等。

第九条 项目结项采用专业案例形式。结项成果标准应达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库建

设及管理办法》（首经贸政发〔2020〕7 号）中入选校级案例库及以上标准。

第十条 项目结项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项目负责人须向学院申请结项。

学院组织成立答辩委员会对申请结项的项目进行答辩考核。考核分为优秀、合格、不合

格三个等级。

未结项或结项考核不合格的，取消项目负责人在校期间申请其他研究生项目的资格，不

得申请提前毕业和硕博连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施行。


